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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1

��ps/Application S�

���洈 2023�e洈w� �R
（仅国家科技管理信息系统注册用户登录可见）

为落实“十四五”期间国家科技创新有关部署安排，国家重

点研发计划启动实施“动物疫病综合防控关键技术研发与应用”

重点专项。根据本专项实施方案的部署，现发布 2023年度项目

申报指南。

本专项总体目标是：围绕动物疫病防控重大需求，以非洲猪

瘟等畜禽重大疫病、重要人兽共患病为主攻方向，重点突破病原

学与致病机制、新型诊断试剂、新型疫苗、新兽药与替抗新产品、

产品应用与疫病防控等关键科学与技术瓶颈问题。

2023年度指南按照基础研究类、共性关键技术类、应用示范

类三个层面，拟启动 14个项目方向，拟安排国拨经费概算 2.8亿

元。其中，青年科学家项目（项目名称后有标注）拟安排国拨经费

概算 2000万元，拟支持项目 10个，每个 200万元。对于明确要求

由企业牵头申报的项目，其他经费（包括地方财政经费、单位出资

及社会渠道资金等）与中央财政经费的比例至少要达到 1:1。

如无特殊说明，实施周期不超过 5年。除青年科学家项目以

外，申报项目的研究内容必须涵盖指南所列的全部研究内容和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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核指标。项目下设课题数不超过 5个，项目参与单位总数不超过

10家。项目设 1名负责人，每个课题设 1名负责人。

青年科学家项目（项目名称后有标注）不要求对指南内容全

覆盖，不再下设课题，项目参与单位总数不超过 3家。项目设 1

名项目负责人，青年科学家项目负责人年龄要求，男性应为 1985

年 1月 1日以后出生，女性应为 1983年 1月 1日以后出生。原

则上团队其他参与人员年龄要求同上。

每个指南任务原则上支持 1项（有特殊说明的除外）。在同

一研究方向下，当出现申报项目评审结果前两位评价相近、技术

路线明显不同的情况时，可考虑支持 2个项目。2个项目将采取

分两个阶段支持的方式，第一阶段完成后将对 2个项目执行情况

进行评估，根据评估结果确定后续支持方式。

1. 动物重要病原耐药性控制机制（基础研究类）

研究内容：发现并确证抗耐药病原新靶点，筛选天然或化学

合成靶向新靶点的配体分子群；获得抑制耐药蛋白功能及抗菌增

效作用的先导化合物和抗耐药病原的新型抗生素前体，阐明构效

关系与作用机制；研究抗耐药病原的复方配伍理论，建立精准药

物递送体系。

考核指标:获得抗耐药病原的新型抗菌活性分子 4~6个；获得

具有抑制耐药蛋白功能或抗菌增效作用的先导化合物或新型抗生

素前体 2~3个；提出抗菌复方配伍理论 1~2条；建立靶向抗菌药

物递送体系 5~8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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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键词：靶点，抗生素前体，药物递送，耐药性控制

2. 禽细菌性疫病新型疫苗创制（共性关键技术类）

研究内容：针对鸡支原体病、鸡传染性鼻炎、鸭浆膜炎、禽

霍乱、禽大肠杆菌病等家禽重要细菌病，研制灭活疫苗、活疫苗、

基因工程亚单位疫苗、黏膜免疫疫苗、多联多价疫苗等新产品。

考核指标：研制新型疫苗 5~8种，并完成其安全性和有效性

评价；获得新兽药注册证书临床试验批件 3~4个；授权国家发明

专利 3~5件；获得新兽药注册证书 2~3个。

关键词：家禽，细菌病，疫苗

申报要求：该项目由企业牵头申报，牵头申报单位须具备较

好的研究基础和较强的产业化能力，并且为本领域的龙头企业或

者高新技术企业。

3. 动物微生态与生物治疗制剂的研制与产业化（共性关键技

术类）

研究内容：筛选与发掘新型益生菌资源，构建无抗益生菌表

达载体，创制防病、抗病的功能型微生态新产品；研发动物治疗

性抗体、噬菌体等新型生物治疗制剂；研发新型微生态制剂与生

物治疗制剂的规模化生产等产业化关键技术。

考核指标：研发新型微生态制剂、生物治疗制剂 10~15种；

突破关键工艺 8~10 项；授权国家发明专利 20~30件；获得新兽

药注册证书、新饲料添加剂证书 6~10个。

关键词：微生态制剂，生物治疗制剂，产业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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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 猴痘病毒传播评估及阻断技术研发（共性关键技术类）

研究内容：开展边境地区与口岸宿主动物、传播媒介及与人

有密接风险易感动物的猴痘流行病学监测、预警与溯源技术研究；

建立空气动力学和接触传播模型，确定猴痘病毒在宿主间的传播

途径和交互传播能力；建立猴痘病毒感染与免疫评价的实验动物

模型；基于建立的动物模型，研发候选疫苗、治疗性抗体和药物

等阻断技术及产品。

考核指标：建立病原学与血清学诊断技术 2~3 种，完成 10

种以上宿主动物的流行病学监测；建立猴痘病毒传入风险评估与

传播模型 3~5种，揭示猴痘的传播流行模式与规律；建立猴痘实

验动物模型 2~3种；研发候选疫苗 2~3种，候选治疗性抗体 1~2

种；筛选阻断药物 2~3种；制定阻断技术规范 1套。

关键词：猴痘病毒，传播，阻断，风险评估

5. 猪重要疫病新型诊断技术与产品研发（共性关键技术类）

研究内容：针对 A型塞内卡病毒病、3型猪圆环病毒病、猪δ

冠状病毒病等新发传染病，发掘特异性诊断标识，研发新型诊断

技术与产品；针对非洲猪瘟、猪瘟、猪繁殖与呼吸综合征、猪伪

狂犬病等猪重要病毒病，研发现场快检和鉴别诊断技术与产品；

针对大肠杆菌、链球菌、副猪格拉瑟菌、胸膜肺炎放线杆菌等多

血清型病原，研发血清分型和分子分型的技术与产品；研发用于

免疫效果评价的高通量监测技术与产品。

考核指标：鉴定新型诊断标识 8~10种；研发猪重要疫病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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子和免疫学诊断技术 10~12种；授权国家发明专利 6~8件；获得

新兽药注册证书或产品批准文号 4~6个。

关键词：生猪疫病，诊断技术，监测技术

申报要求：该项目由企业牵头申报，牵头申报单位须具备较

好的研究基础和较强的产业化能力，并且为本领域的龙头企业或

者高新技术企业。

6. 禽重要疫病新型诊断技术与产品研发（共性关键技术类）

研究内容：针对禽腺病毒感染、高致病性禽流感、新城疫、

禽传染性支气管炎、传染性法氏囊病、传染性贫血病、鸭坦布苏

病毒感染、鸭呼肠孤病毒感染、禽支原体病等家禽重要疫病，发

掘特异性诊断标识，研发现场快检和实验室确诊的检测技术与产

品；研发区分野毒感染与疫苗免疫以及混合感染的鉴别诊断技术

与产品；研发用于免疫效果评价的高通量监测技术。

考核指标：鉴定新型诊断标识 8~10种；研发分子诊断和免

疫学诊断新产品 6~8种；授权国家发明专利 6~8件；获得新兽药

注册证书或产品批准文号 4~6个。

关键词：家禽疫病，诊断技术，监测技术

申报要求：该项目由企业牵头申报，牵头申报单位须具备较

好的研究基础和较强的产业化能力，并且为本领域的龙头企业或

者高新技术企业。

7. 特色经济动物重要疫病新型疫苗创制（共性关键技术类）

研究内容：针对貂、狐、貉、鹿、兔等特色经济动物的重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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疫病，开展流行病学和病原溯源研究，研发专用疫苗新产品。

考核指标：研制新型疫苗 3~5种，并完成其安全性和有效性

评价；授权国家发明专利 3~5件；获得新兽药注册证书临床试验

批件 2~3个；获得新兽药注册证书 1~2个。

关键词：特色经济动物，疫苗，新产品

申报要求：该项目由企业牵头申报，牵头申报单位须具备较

好的研究基础和较强的产业化能力，并且为本领域的龙头企业或

者高新技术企业。

8. 天然产物筛选与新兽药创制（共性关键技术类）

研究内容：针对畜禽疾病，系统开展具有抗病功能的天然来

源（植物、动物或微生物源）产物及其衍生物筛选，鉴定其活性

分子结构，研发其提取、纯化技术与工艺，揭示其潜在作用靶标、

药理及毒理作用机制，开展成药性评价，创制新兽药。

考核指标：发掘具有功能活性和成药潜力的天然代谢物、小

分子肽等化合物 5~6种，并解析其结构和作用机制；完成 1~2种

天然代谢产物、小分子肽等化合物的成药性评价；授权国家发明

专利 5~6件；申报原创性兽药 1~2项。

关键词：天然产物，成药性评价，新兽药

9. 兽药新剂型与合理用药新技术研发（共性关键技术类）

研究内容：针对大环内酯类、氟喹诺酮类、四环素类、多肽

类、苯并咪唑类及阿维菌素类等临床重要兽药，开发基于肠溶包

衣/微球、靶向载药系统、凝胶等制剂技术的新型制剂工艺、处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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及其产业化关键技术；筛选新型耐药抑制剂，开发新型复方制剂；

研发临床合理用药新技术方案。

考核指标：研发制剂新工艺 10~15种，研制新型兽用单方制

剂 10~15种；筛选耐药抑制剂 8~10种，研制防耐药复方新制剂

6~8种；制订合理用药的技术方案 15~20项；授权国家发明专利

8~10件；获得新兽药注册证书或产品批准文号 5~7个。

关键词：兽药剂型，复方制剂，合理用药

10. 畜禽食源性病原监测预警技术研发及应用（应用示范类）

研究内容：针对养殖场、环境及屠宰环节中沙门氏菌、弯曲

菌、单核细胞增生李斯特菌等食源性细菌及隐孢子虫等食源性寄

生虫，通过病原学和流行病学研究，建立病原库和综合组学数据

库，研发快速甄别和分子溯源技术与产品；建立覆盖养殖场、环

境及屠宰环节的食源性病原监测、评估、预警与溯源体系；研究

动物源食源性疾病暴发应急预案；研发食源性病原消减、阻断、

防控制剂产品。

考核指标：构建包含 1000 个以上畜禽食源性病原分离株的

病原库和综合组学数据库；建立重要食源性病原及其危害因子快

速甄别及分子溯源技术 8~12 种；建立食源性病原风险评估与预

警模型 3~5个，制定动物源食源性疾病暴发应急预案 2~3个；研

发新型消减、阻断、防控制剂 8~10种；授权国家发明专利 8~10

件；建立畜禽养殖和屠宰企业源头监测及防控体系 4~6种，并在

8~10个龙头企业进行推广应用；制定标准 5~6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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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键词：食源性病原，监测预警，阻断防控

11. 畜禽群发普通病防控技术研发与应用（应用示范类）

研究内容：针对畜禽中毒病（真菌毒素、重金属等）、家畜繁

殖障碍性疾病、应激综合征、营养代谢性疾病等畜禽群发普通病，

开展疾病快速检测与诊断、群体监测及预防治疗技术研发，创制

防控新产品，并进行集成应用。

考核指标：阐明 3~5种畜禽群发普通病的发病机理；授权国

家发明专利 8~10 件；研发畜禽群发病快速检测产品和诊断装备

8~10项；研发防控药物 3~5种，获得新兽药注册证书或产品批准

文号 2~3个；制定标准 3~5项。

关键词：普通病，检测，药物

12. 畜禽寄生虫病防控技术研发与应用（应用示范类）

研究内容：针对规模化养殖以及露天放牧等不同模式下严重

危害猪、鸡、牛、羊的包虫病、球虫病、血液原虫病、血矛线虫

病、贾第虫病等重要寄生虫病，研发快速检测与治疗药物新产品；

研究合理用药及综合防控技术，并在规模化养殖场及露天放牧地

区进行应用示范。

考核指标：研发生猪、家禽、牛羊寄生虫病的诊断与检验技

术 10种以上；授权国家发明专利 15~20件；研发防控产品 15~20

项，获得新兽药注册证书或产品批准文号 5~6个；建立不同养殖

模式、不同区域的畜禽寄生虫病综合防控示范场、示范区 3~5个。

关键词：寄生虫病，检测，药物，综合防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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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3. 濒危与青藏高原动物疫病防控技术研发与应用（应用示

范类）

研究内容：针对大熊猫、雪豹、金丝猴等我国珍稀濒危野生

动物的重要疾病，研制检测新技术、新产品，创制专用治疗药物

和疫苗；针对青藏高原牦牛、藏羊等高原特色动物的重要疫病，

研发诊断试剂、疫苗和特色藏药等产品并应用。

考核指标：阐明 4~5种重要病原在珍稀濒危动物和青藏高原

牦牛等特色动物中的流行分布特征；授权国家发明专利 15~20

件；研发防控产品 15~20项，获得新兽药注册证书或产品批准文

号 3~5个。

关键词：濒危动物，青藏高原，诊断试剂，药物

14. 动物病原/药物与宿主免疫系统的互作机制（青年科学

家，基础研究类）

研究内容：探究畜禽免疫细胞的发育、分化及功能特征；探

索动物病原或药物诱导宿主免疫应答的分子机制。

考核指标：选取并聚焦研究内容中的任一方向进行探索性研

究，取得原创性研究成果。

关键词：病原，药物，免疫细胞，免疫应答

拟支持项目数：10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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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深入贯彻落实国家科技创新有关部署安排，切实加强创新

链和产业链对接，“动物疫病综合防控关键技术研发与应用”重点

专项聚焦国家战略亟需、应用导向鲜明、最终用户明确的重大攻

关需求，凝练形成 2023 年度“揭榜挂帅”榜单，现将榜单任务

及有关要求予以发布。

一、申报说明

本批榜单围绕畜禽新型疫苗创制等重大应用场景，拟解决

动物重要寄生虫病、草食家畜重要疫病疫苗国产化等关键实际

问题，拟安排国拨经费不超过 6000万元。除特殊说明外，每个

榜单任务拟支持项目数为 1 项。项目下设课题数不超过 5 个，

项目参与单位总数不超过 10家。项目设 1名负责人，每个课题

设 1 名负责人。企业牵头申报的项目，配套经费与国拨经费比

例不低于 1:1。

榜单申报“不设门槛”，项目牵头申报和参与单位无注册时间

要求，项目（课题）负责人无年龄、学历和职称要求。申报团队

数量不多于拟支持项目数量的榜单任务方向，仍按程序进行项目

评审立项。明确榜单任务资助额度，简化预算编制，经费管理探

索实行“负面清单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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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攻关和考核要求

揭榜立项后，揭榜团队须签署“军令状”，对“里程碑”考核

要求、经费拨付方式、奖惩措施和成果归属等进行具体约定，并

将榜单任务目标摆在突出位置，集中优势资源，全力开展限时攻

关。项目（课题）负责人在揭榜攻关期间，原则上不得调离或辞

去工作职位。

项目实施过程中，将最终用户意见作为重要考量，通过实地

勘察、仿真评测、应用环境检测等方式开展“里程碑”考核，并

视考核情况分阶段拨付经费，实施不力的将及时叫停。

项目验收将通过现场验收、用户和第三方测评等方式，在真

实应用场景下开展，并充分发挥最终用户作用，以成败论英雄。

由于主观不努力等因素导致攻关失败的，将按照有关规定严肃追

责，并依规纳入诚信记录。

三、榜单任务

1. 动物重要寄生虫病新型疫苗创制（揭榜挂帅，共性关键技

术类）

需求目标：针对弓形虫、旋毛虫、包虫、猪囊虫等重要人兽

共患寄生虫以及球虫、梨形虫等动物重要寄生虫，研发重组亚单

位疫苗、活载体疫苗、基因敲除减毒活疫苗等新型疫苗；筛选专

用免疫佐剂与保护剂；创制操作简便的疫苗投递新技术与新产品。

具体需求目标如下：

研发动物寄生虫疫苗 3~5种，并完成其安全性和有效性评价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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获得新兽药注册证书临床试验批件2~3个；授权国家发明专利4~5

件；获得新兽药注册证书 1~2个。

关键词：寄生虫，疫苗，新产品

时间节点：研发时限为5年，立项24个月后开展“里程碑”考核。

榜单金额：不超过 2000万元。

2. 草食家畜重要疫病新型疫苗创制（揭榜挂帅，共性关键技

术类）

研究内容：针对牛结节性皮肤病、牛羊支原体病、马流感等

重要疫病，研发疫苗新产品；针对布鲁菌病、溶血性曼氏杆菌病、

牛传染性鼻气管炎等重要疫病，通过技术改进，研制灭活疫苗、

活疫苗、基因工程亚单位疫苗、黏膜免疫疫苗或mRNA疫苗；针

对草食家畜呼吸道、消化道和生殖道重要疫病，研发多联多价疫

苗。具体需求目标如下：

研制新型疫苗 5~8种，并完成其安全性和有效性评价；获得

新兽药注册证书临床试验批件 3~4个；授权国家发明专利 3~5件；

获得新兽药注册证书 2~3个。

关键词：草食家畜，疫苗，新产品

时间节点：研发时限为 5年，立项 24个月后开展“里程碑”

考核。

榜单金额：不超过 2000万元。

3. 动物疫苗佐剂与保护剂研发（揭榜挂帅，共性关键技术类）

研究内容：针对大宗动物疫苗的佐剂国产化需求，突破油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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剂研发关键技术，研制新型油佐剂产品；针对亚单位疫苗等新型

疫苗的佐剂需求，研发新型水佐剂、纳米佐剂；筛选新型细胞因

子、免疫增强因子等，研发免疫增强剂；开发高效、安全、稳定

的疫苗保护剂和稀释液。具体需求目标如下：

开发新型疫苗佐剂 2~3种、免疫增强剂 3~4种、保护剂 4~5

种、稀释液 8~10 种，产品质量达到国外同类产品水平；授权国

家发明专利 20~30件。

关键词：动物疫苗，佐剂，保护剂

时间节点：研发时限为 5年，立项 24个月后开展“里程碑”

考核。

榜单金额：不超过 2000万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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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报项目须符合以下形式审查条件要求。

1. 推荐程序和填写要求

（1）由指南规定的推荐单位在规定时间内出具推荐函。

（2）申报单位同一项目须通过单个推荐单位申报，不得多头

申报和重复申报。

（3）项目申报书（包括预申报书和正式申报书，下同）内容

与申报的指南方向相符。

（4）项目申报书及附件按格式要求填写完整。

2. 申报人应具备的资格条件

（1）项目（课题）负责人应为 1963年 1月 1日以后出生，

具有高级职称或博士学位。

（2）青年科学家项目负责人应具有高级职称或博士学位，男

性应为 38 周岁以下（1985年 1月 1日以后出生），女性应为 40

周岁以下（1983年 1月 1日以后出生）。原则上团队其他参与人

员年龄要求同上。

（3）受聘于内地单位的外籍科学家及港澳台地区科学家可

作为项目（课题）负责人，全职受聘人员须由内地聘用单位提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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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职聘用的有效材料，非全职受聘人员须由双方单位同时提供聘

用的有效材料，并作为项目预申报材料一并提交。

（4）参与重点专项实施方案或本年度项目指南编制的专家，

原则上不能申报该重点专项项目（课题）。

（5）诚信状况良好，无在惩戒执行期内的科研严重失信行为

记录和相关社会领域信用“黑名单”记录。

（6）中央和地方各级国家机关的公务人员（包括行使科技计

划管理职能的其他人员）不得申报项目（课题）。

（7）项目申报人员满足申报查重要求。

3. 申报单位应具备的资格条件

（1）在中国大陆境内登记注册的科研院所、高等学校和企业

等法人单位。国家机关不得作为申报单位进行申报。

（2）注册时间在 2022年 6月 30日前。

（3）诚信状况良好，无在惩戒执行期内的科研严重失信行为

记录和相关社会领域信用“黑名单”记录。

4. 本重点专项指南规定的其他形式审查条件要求

（1）“揭榜挂帅”项目（课题）负责人无年龄、学历和职称

要求，项目牵头申报和参与单位无注册时间要求。

（2）青年科学家项目不再下设课题，项目参与单位总数不超

过 3家。

本专项形式审查责任人：张凯、蔡彦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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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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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项目（课题）负责人限申报 1 个项目（课题）；国家重点

研发计划、科技创新 2030—重大项目的在研项目负责人不得牵头

或参与申报项目（课题），课题负责人可参与申报项目（课题）。

项目（课题）负责人、项目骨干的申报项目（课题）和国家

重点研发计划、科技创新 2030—重大项目在研项目（课题）总数

不得超过 2 个。国家重点研发计划、科技创新 2030—重大项目的

在研项目（课题）负责人和项目骨干不得因申报新项目而退出在

研项目；退出项目研发团队后，在原项目执行期内原则上不得牵

头或参与申报新的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。

2. 涉及与“政府间国际科技创新合作”“战略性科技创新合

作”2 个重点专项项目查重时，对于中央财政专项资金预算不超

过 400 万元的“政府间国际科技创新合作”重点专项项目、中央

财政专项资金预算不超过 400 万元的“战略性科技创新合作”重

点专项港澳台项目，与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其他重点专项项目（课

题）互不限项，但其他重点专项项目的在研项目负责人不得参与

申报此类不限项项目。

3. 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部分项目实施联合查重。对于国家重

点研发计划项目的项目（课题）负责人，需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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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大项目（限项目负责人和课题负责人）、基础科学中心项目（限

学术带头人和骨干成员）、国家重大科研仪器研制项目（限部门推

荐项目的项目负责人和具有高级职称的主要参与者）实施联合限

项，科研人员同期申报和在研的项目（课题）数原则上不得超过

2 项，但国家重点研发计划中的青年科学家项目、科技型中小企

业项目、国际合作类项目 3 类项目不在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联合

限项范围内。

对于国家重点研发计划“基础科研条件与重大科学仪器设备

开发”重点专项（科学仪器方向），还需与国家重大科研仪器研制

项目（含国家重大科研仪器设备研制专项项目）、国家重点研发计

划“重大科学仪器设备开发”重点专项进行联合查重，科研人员

同期申报和在研上述三类项目原则上不得超过 1 项。

4. 项目任务书执行期（包括延期后执行期）到 2023 年 12 月

31 日之前的在研项目（含任务或课题）不在限项范围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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